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
广州LGD的中转仓服务项目要求
1. 项目时间：2026年9月1日至2027年8月31日。
2. 项目要求：
1) 我司（盛波）合作第三方为客户广州LGD（以下简称为“客户”），有四个收货工厂，简称喜星一厂、喜星二厂、华星一厂、华星二厂、LGD CO厂。报价人须有偏光片及上下游行业的实绩优先。
2) 合作内容：为我司提供存储货物、物流服务、物品回收服务及其它相关联服务。
3) 存储货物：产品为片材或卷材偏光片，包材为BOX盒、卡板、铁架台等。
4) 仓库存储要求：
a. 产品仓库须为恒温恒湿仓，货物存储环境的要求：温度23±2℃（21℃-25℃）、湿度55±5%RH（50%RH-60%RH）；包材仓库为普通仓库。仓库地面须为地坪漆地面，存储环境干净整洁。
b. 总仓库（产品仓库+包材仓库）的预计使用面积800-1000平米。
c. 仓库须有温湿度记录仪，可供甲方线上查询恒温恒湿仓的温度、湿度。
d. 仓库存储的卡板产品不可叠放。
e. 盛波方按量支付服务费用项目包括：仓储费分为恒温仓储费、普通仓储费，仓储费按每天不同的结存物料占用仓储实际面积乘以单价计算、发货打单费、理货费、装卸费、车辆往返运输费（为控制不必要派车，若无成品装运且少于1个满托包材，免付当次回程车费），费用月结。
f. 不在此服务费用项目(f)中的费用（例如房租、物业、水电、维修、人员工资、物料保险、车辆维修、油费等等）均由服务提供方自行承担。
5) 中转仓人员操作：
a. 产品收货：盛波货物送至中转仓后，中转仓安排人员、叉车进行卸货、搬运、分检、核对、记录、入库。
b. 产品出货：收到客户的出货指令后，安排人员按照先进先出原则，且货物的存储时间不超过货物保质期（90天），进行备货并提供货物清单、打包、抄写批次、贴标签、制作COA、送货单据、登记、装车等，并按客户要求时间内送达，时效要求1-2小时内（内销货物）。产品出货类型分为外币保税区出货、常规出货，其中以外币保税区出货为主。
c. 包材回收：收到包材回收、退货指令后，须安排车辆从客户工厂回收包材、退货运至中转仓后，须进行整理、打包、制作回货单据、装车等。
d. 数据要求：中转仓需按照甲方要求，安排专人每日提供仓库温湿度记录表、物料收发存台账日报，每月进行库存盘点并提供纸质签名物料盘点清单。确保登记无错漏、账实相符。
e. 单据要求：在收货、派送货物时，送货人应当与目的地交接人办理货物交接手续，并保留原件，每月整理统一交至委托人。
f. 工作时间：全年无休，须24小时安排人员对应。
6) 仓储硬件及软件设施要求：
a. 硬件设施：中转仓须配备至少2台电脑、至少2只PDA扫描枪，用于中转仓进出进料扫描确认。
b. 软件设施：中转仓须安装并学习盛波系统，在系统中进行物料进行操作。
7) 运输车辆及平台技术要求：
a. 运输车辆以全封闭式厢车为主，预备全封闭式恒温车，根据客户要求须固定运输车辆（至少4辆），进行全年备案，每周预约；需要资料：司机身份证（两面）、司机驾驶证（两面）、车辆行驶证（两面）、车主营业执照/身份证（行驶证所有人为公司需公司营业执照，车主为个人需个人身份证正反面）。
b. 外币保税区出货：车辆须在进入黄埔保税区前进行载货过磅，中转仓人员提供过磅单和车辆信息给到报关行，待报关行通知进入园区后，进行进/出报关的货物周转操作。车辆出保税区后，在将送货至客户工厂。特别注意事项：此操作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全封闭式恒温车，如须使用，将提前告知需求。
c. 平台技术要求：平台高度1.2-1.4m,货物单托重量按500KG以上。
8) 每月货量：
每月货物量：1200卡板左右；
每天出车量：保税区平均每天3-5车次左右，每次5-16板；
            直送货平均每天3-4车次左右，每次4-8板。
9) LGD工厂地址：
喜星一厂：广州市黄埔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泰大道66号
喜星二厂：广州市黄埔区黄旗山路19号
LGD CO工厂：广州市黄埔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泰大道57号
华星一厂：广州市黄埔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达陆88号
[bookmark: _GoBack]华星二厂：广州市黄埔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开泰大道59号
1 / 3

